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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財政部關務署 函
地址：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3號
聯絡人：陳先生
電話：02-25505500分機2531
傳真：02-25508104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27日
發文字號：台關業字第113102631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第2次發文，請抽換附件）(附件大小超出限制2MB，請至 

https://dldoc2.customs.gov.tw 下載,下載密碼:decb63)

主旨：新增「關港貿作業代碼」二十五、放行附帶條件及修正

「預報貨物通關報關手冊」進口篇陸、部分內容，業經本

署113年9月27日台關業字第1131026310號公告（如附

件），請查照。

正本：中華民國報關公會全國聯合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
公會、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報關商業同
業公會、高雄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花蓮縣報關商業
同業公會、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關稅協會、臺灣商港事
業發展協會、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港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
忠海空聯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郵聯通運股份有限公司、華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港務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汎宇電商股份
有限公司、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財政部關務署

關港貿作業代碼                                          二十五、放行附帶條件

二十五、放行附帶條件

維護單位：財政部關務署（通關業務組、關務資訊組）

發布機關：財政部關務署（關港貿單一窗口）

編碼原則：

1.長度及屬性：長度為１碼，屬性為文數字。

2.各碼意義說明：無。

使用本代碼之訊息：

N5116 、N5165 、N5204 、N5302

1



財政部關務署

關港貿作業代碼                                          二十五、放行附帶條件

放行附帶條件

（ Extra Condition）

代碼 代碼義意 英文說明 備註

0 無附帶條件 No Extra Condition
1 押運 Under Escort of Customs
2 會同主管機關提領 Claim Under Escort of Other 

Government Agency
3 部分不得放行 Partially Released
4 驗放案件，憑海關驗

貨員簽章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Examining
Goods and Checking Examiner's 
Stamp or Signature

5 加封 To Be Sealed
6 船邊免驗提貨 To Be Released Alongside Ship 

Without Examination
7 驗憑報單批示放行 To Be Released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Declaration

8 自由貿易港區專用運

貨工具運送（專用車

隊或專用貨箱）或保

稅運貨工具

To Be Transported by Registered
FTZ Transportation 
Means(Registered Vehicles or 

Containers) or Means of Bonded 
Transportation

9 合併櫃報單，應俟全

數報單放行，始可提

櫃

A 儀器查驗無異狀後，

憑海關儀檢關員簽章

或 N5116 電腦訊息
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Non-
Intrusive Inspection and Being 
Certified and Stamped by NII 
Officers or by Single Window 
N5116 Released information

2



財政部關務署

關港貿作業代碼                                          二十五、放行附帶條件

代碼 代碼義意 英文說明 備註

B 報單階段須加封海關

電子封條或辦理車機

封條加封確認作業，

完成加封或加封確認

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Goods 
Being Sealed With Customs 
RFID Seals or IOT Seals In The 
Declaration Phase

C 報單階段須儀器查驗

並加封海關電子封條

或辦理車機封條加封

確認作業，完成儀檢

及加封或加封確認後

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Non-
Intrusive Inspection and Being 
Sealed With Customs RFID 
Seals or IOT Seals In The 
Declaration Phase

D 報單階段須儀器查驗

及押運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Non-
Intrusive Inspection and Under 
Escort of Customs In The 
Declaration Phase

E 報單階段部分放行及

加封海關電子封條或

辦理車機封條加封確

認作業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Partially 
Released and Being Sealed With 
Customs RFID Seals or IOT 
Seals In The Declaration Phase

F 應由關員監視裝櫃

（打盤）裝船

（機），跨管制區運

送時並應押運，惟不

同貨主之倂裝貨櫃得

採加封電子封條或車

機封條方式辦理

While loading container 
(building up pallet) or loading 
ship (aircraft), it should be 
monitored by Customs. Goods 
(Containers) which are to be 
transported out of the controlled 
area shall be escorted by 
Customs. However, the CFS 
containers which involve 

different consignees may instead 
be fixed with RFID E-seal or 
IOTseals.

G 報單階段須加封海關

電子紙封條，完成加

封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Goods 
Being Sealed With Customs 
RFID Paper Seals In The 

3



財政部關務署

關港貿作業代碼                                          二十五、放行附帶條件

代碼 代碼義意 英文說明 備註

Declaration Phase
H 自由貿易港區貨物以

海運郵遞出口案件，

須經海關緝毒犬嗅聞

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Sniffer 
Dogs Have Detected Exported 
Goods of Free Trade Zone, 
Mailed by Sea

I

轉運/轉口須加封海

關電子紙封條，完成

加封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Goods 
Being Sealed With Customs 
RFID Paper Seals In The 
Transhipment/Transit Phase

J

轉運/轉口須加封海

關電子封條或辦理車

機封條加封確認作業

與加封電子紙封條，

完成加封或加封確認

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Goods 
Being Sealed With Customs 
RFID Seals or IOT Seals and 
Customs RFID Paper Seals In 
The Transhipment/Transit Phase

K

轉運/轉口須加封海

關電子封條或辦理車

機封條加封確認作業

與加封電子紙封條並

經儀器檢查，完成儀

器及加封或加封確認

後始准放行

To Be Released After Goods 
Through Non-Intrusive 
Inspection and Being Sealed 
With Customs RFID Seals or 
IOT Seals and Customs RFID 
Paper Seals In The 

Transhipment/Transit Permit 
Phase

L

快遞同一分號多件報

單，應待貨物全數刷

碼出倉後，始可提領

出區

For Express Consignments 
Under The Same House Bill 
Number With Multiple Packages,
Withdrawal From The Express 
Handling Unit Is Only Permitted 
After All Goods Have Been 
Fully Scanned Out Of The 
Warehouse.

新增

4



十四、進口貨物放行通知（N5116）

進口貨物放行通知（N5116）作業說明

名    

稱

作
業
項
目

進口貨物放行通知

(Import Goods Release Notice)

代
　 

號
N5116

進
出
口
別

 進口

□ 出口

□ 轉運／轉口

文件種類：訊息  表格 業者列印表格紙張格式：套版紙 □ 空白紙

本

項

作

業

說

明

一、本通知適用於海、空運一般通關作業及海  、  空運快遞簡易通關作業。

二、本通知包括訊息及表格，表格格式請參閱本節附件：進口貨物放行通知

(N5116)表格格式(放行附帶條件欄位採 Free Format)，訊息格式請參閱「

關港貿 XML 訊息建置指引」之進口貨物放行通知(N5116)訊息說明表，

其中「放行附帶條件」欄位建議改以 FREE FORMAT 依所選條件列印及

傳送。

三、本通知之放行附帶條件代碼請參閱「關港貿作業代碼」二十五、放行附

帶條件。

四、本通知由海關發出，海關以 XML 格式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將「進口貨物

放行通知(N5116)」訊息傳送至通關網路，再經由通關網路轉送至業者及

相關單位，於通關作業中由海關以電腦系統自動或人工輸入方式通知

業者及相關單位，通知對象依作業方式不同，分為下列：

(一) 海運

1. 進口貨物（適用於 G1、G7、B6 及其他進口報單）：報關業、航

港機關、科管局、倉儲業、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如屬整裝貨

櫃（未抽中查驗者）放行通知訊息須傳送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2. 保稅貨物進儲保稅倉庫（適用於 D8 報單）：報關業、航港機關

、科管局、倉儲業、交通部(供收取商港服務費用)。

3. 保稅貨物出倉進口（適用於 D2、D7 報單）：報關業、航港機關

、科管局、倉儲業、交通部(供收取商港服務費用)。

4. 保稅貨物進出物流中心（適用於 D8、D2、D7 報單）：報關業

、航港機關、科管局」、倉儲業、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如屬

整裝貨櫃（未抽中查驗者）放行通知訊息須傳送保安警察第三總

隊。

(二) 空運 

由海關傳送至倉儲業、科管局、民航局、納稅義務人廠商、自由貿



易港區、交通部與報關業。

(三) 海  、  空運快遞簡易快遞  通關作業  

由海關傳送至倉儲業。

五、使用時機

(一) 進口

1. 海運

(1) 核定為 C1 通關者，於完成徵稅作業後發送本訊息通知連線

業者，或列印本通知表格通知未連線業者。

(2) 核定為 C2 通關者，於完成分估計稅及繳稅作業後發送本訊

息通知連線業者，或列印本通知表格通知未連線業者。

(3) 核定為 C3M 通關者，於驗畢並完成分估計稅及繳稅作業後

，發送本訊息通知連線業者，或列印本通知表格通知未連線

業者。

(4) 核定為 C3M 並經海關核准船邊驗放、倉庫驗放或工廠驗放

者 ，於完成分估計稅及繳稅作業後，發送帶有放行附帶條件

之本訊息通知連線業者，未連線業者以列印紙本通知。海關

驗貨單位收到報單後，列印本通知表格(一律使用中文格式)

，經查驗無訛後，由驗貨關員簽章，交駐庫或專責人員或

巡段關員，報關人持提貨單先向駐庫或專責人員或巡段關

員辦理後，持交倉儲業(運輸業)，倉儲業(運輸業)應確認

海關駐庫或專責人員或巡段關員及驗貨關員簽章後，始得

提領出倉。

 (5) 核定為 C3X（儀檢）通關者，完成分估計稅及繳稅作業後，

發送帶有放行附帶條件之本訊息通知連線業者，未連線業者

以列印紙本通知。

a.免補報單案件：經電腦放行後，由報關業列印本通知表格，

送倉儲業者辦理提櫃，經儀檢查驗無異狀，由儀檢關員於儀

檢通知單或本通知表格簽章後，始准提領出區（倉）。

b.應補報單案件：經分估關員分估放行後，由報關業者列印本

通知表格，送倉儲業者辦理提櫃，經儀檢查驗無異狀，由儀

檢關員於儀檢通知單或本通知表格簽章後，始准提領出區（

倉）。

(6) 本通知表格作為保稅貨物進儲及出倉准單時，一律由海關列



印並加蓋關員職章，交報關人持向倉儲業提貨。倉儲業者必

須與海關傳輸之放行訊息核對相符後，始能辦理提領手續。

報關人應先洽海關駐庫關員或專責人員辦理押運、加封事宜

。   

(7) 駐庫關員或倉儲業者對短卸案件，如放行通知未註記「Y」者

，應不予放行提領，並送回海關分估單位重行處理。

2. 空運

(1) 核定為 C1 通關者，完成徵稅作業後發送本訊息通知連線業

者，或列印本通知表格通知未連線業者。

(2) 核定為 C2 通關者，完成分估計稅及繳稅作業後發送本訊息

通知連線業者，或列印本通知表格通知未連線業者。

(3) 核定為 C3 人工查驗及機邊驗放者，於查驗後完成分估計稅及

繳稅作業後發送本訊息通知連線業者，或列印本通知表格通

知未連線業者。

(4) 核定為 C3 工廠驗放者，於完成分估計稅及繳稅作業後發送帶

有放行附帶條件之本訊息通知連線業者，未連線業者以列印

紙本通知。海關驗貨單位收到報單後，列印本通知表格附

於報單上，經查驗無訛後，由驗貨關員簽章後，報關人始

得辦理提領手續。

3. 海  、  空運快遞簡易通關作業

(1) 核定為 C1 通關無須徵稅者，完成選案作業後即發送本訊息

通知連線倉儲業者。

(2) 核定為 C1 通關須徵稅者，完成徵稅作業後發送本訊息通知

連線倉儲業。

(3) 核定為 C3 通關無須徵稅者，經海關驗畢、分估後，發送本

訊息通知倉儲業。

(4) 核定為 C3 通關須徵稅者，經海關驗畢、分估後，完成分估

、  徵稅作業後  ，  發送本訊息及      「      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  

款申請書(      N5110)             」      訊息      通知倉儲業。

六、一般進口貨物之放行，報關人憑本放行通知連同提貨單向貨棧提領貨

物。倉儲業、科管局受理提貨時，應負責核對放行通知單及提貨單之

收貨人與艙單是否相符，如與艙單不符，或有其他可疑情形，不得放

行，須報由海關審核無訛並核准後始得放行。



七、為配合自由港區事業進口地 F1 報單跨區通報作業，倉儲業者憑本放行

訊息簽發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以下簡稱運送單

）時，應擷取放行訊息之「納稅義務人英文名稱」欄之第 1~5 碼自由

港區事業海關監管編號，鍵入運送單之「運往站名」欄，以利傳輸動

態訊息至貨櫃（物）動態資料庫，以及運往地自由港區門哨能讀取該

運送單資料憑以入區。（註：F1 報單放行訊息之「納稅義務人英文名

稱」欄第 1~5 碼為自由港區事業海關監管編號，第 6 碼為空白，第 7 碼

以後為 F1 報單納稅義務人英文名稱。）

八、未連線之倉儲業者，由海關以人工方式通知報關人，再由報關業列印

本通知(中文格式或英文格式均可；惟英文格式僅為方便列印而設計，如

有疑義事項，以中文格式之原內容規定為準。) 

九、除經海關公告免予列印本通知者外，未連線及連線倉儲業均得向海關申

請列印，海關列印本放行通知時，一律使用中文格式，列印後由報關業持

本放行通知表格交予倉儲業，憑以出倉。連線之倉儲業及運輸業收到本訊

息後，即得憑以出倉 (有放行附帶條件者除外)。 

十、有放行附帶條件之放行通知(如押運、會提、部分放棄、部分不得放行、

須加封海關電子封條、須儀器查驗等)，報關業於收到放行通知後，應先

洽海關稽查、倉棧、儀檢單位、或專責人員，完成相關通關程序後，始能

裝船、機。海關分估單位，應將進口報單送交稽查、倉棧、儀檢單位，由

相關單位依放行附帶條件辦理，並加註處理情形。

十一、科學園區園區事業、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科技產業園區區內事業

、自由貿易港區港區事業之保稅貨物於進口地海關辦理通關時，海關

稽核(駐庫)關員或自主管理專責人員應將本放行通知影本送交倉儲業辦

理出倉。

十二、本放行通知係輔助文件，各關得視實施情況公告取消加蓋關防或不予列

印。

十三、連線之貨棧、科管局請配合下列事項：

(一) 受理提貨時，應以報關人所持本通知與海關電腦傳輸之放行訊息

核對相符後，始能辦理有關提領手續。

(二) 本通知由報關業自行列印者，得使用英文格式，且省略備註欄內

容。

(三) 本放行通知於提貨後，由貨棧隨同提貨文件存檔 3個月，海關得



隨時抽核。

(四) 為配合自由港區事業進口地 F1 報單跨區通報作業，倉儲業者憑放

行訊息簽發列印貨櫃(物)運送單兼出進站放行准單(以下簡稱運送

單)時，應擷取放行訊息之「運往站名」欄，以利傳輸動態訊息至

貨櫃(物)動態資料庫，以及運往地自由港區門哨能讀取該運送單

資料憑以入區。

註：F1 報單放行訊息之「納稅義務人英文名稱」欄第 1~5 碼為自由

貿易港區事業監管編號，第 6 碼為空白，第 7 碼以後為 F1 報單納稅

義務人英文名稱。)



附件：進口貨物放行通知(N5116)表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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